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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經辨人：馬淑霞女士）

馬女士：

《2020 年入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跟進事項

就田北辰議員在 2021 年 4 月 21 日致《2020 年入境（修

訂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（｀委員會＂）主席的信件中，有關透過

不同渠道為免遣返聲請人提供傳譯服務的建議，保安局緡早

前於 2021 年 3 月 2 日的相關回農後，經徵詢入境事務處（｀入

境處")'現補充如下。

2. 按照現行做法，除非聲請人能以中文或英文溝通，否

則入境處會安排在審核會面中提供公費即時傳譯服務。醋刑

聲請上訴委員會（｀｀上訴委員會＂）進行的口頭聆訊，亦採用

相同安排。建議的修訂條文生效後，入境處／上訴委員會仍

會繼續為有需要的罄請人安排公費即時傳譯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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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除入境處現時聘用的全職傳譯員外，入境處亦會按需

要聘用本圯兼職傳譯員，並會在璀保資料不會外洩及符合高

度公平標準的原則下，視乎實際需要和情況透過其他不同渠

道招聘合適的傳譯員。

4. 女n 有其他查詢，請致電 2810 2099 聯絡本函代行人。

保安局局長

（何梓滔霍戸刁代行）

2021 年 4 月 23 日

副本送： 入境事務處

律政司




